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同意公开

湖 南 省 公 安 厅

湘公建议复字〔2022〕5号

对省十三届人大五次会议第0749号建议的

答复

周有颖代表：

您提出的第0749号建议暨《关于进一步推动电动自行车保险的建议》收悉，经研究，并综合省委宣传部、省市场监管局、湖南银保监局的意见，现答复如下：

您的建议，我们非常赞同和认可，都是交通事故预防、化解矛盾纠纷和维护社会稳定的有效举措，与我们近年来的交通安全治理措施不谋而合，其中加强源头清理整顿、强化路面执法查处、深化警保合作、开展精准宣传也是我们开展涉摩涉电专项整治的主要工作措施，我们将继续加大工作力度，固化协同共治工作机制，进一步压实党委政府属地责任、行业监管责任，全力压降涉摩涉电亡人交通事故，切实保护人民群众生命和财产安全。

关于将电动自行车第三者责任保险列为强制保险的建议，我们也十分赞同。事实上，我们也一直在推动电动自行车强制保险立法工作，但由于此项内容属民事基本制度，根据《立法法》的规定，只能由法律制定，我省地方立法无权作出设定。鉴于该项内容的重要性和必要性，我们在2020年开展《湖南省电动自行车管理办法》立法工作时，积极与省司法厅沟通汇报，并达成共识，在第二十五条明确规定“鼓励电动自行车所有人投保第三者责任险、驾乘人员人身意外险”。

下一步，我们仍将继续加大力度推动“电动自行车强制保险”立法工作，积极向公安部汇报，力争《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》在修订时作出设定。同时，也建议您向省人大和省司法厅等部门呼吁和反映，以此加快推进此项工作的立法进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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